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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討：普羅社會正義 vs.實證法律
正義 
 
主講人：李念祖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執行長) 

 

專題研討大綱 

 法哲學層次的思考 
自然法與實證法的齟齬 
普羅正義＝自然法正義＝實證法正義＝國民法律感情？ 

 
 憲法層次的思考 

憲法是實證的自然法 
租稅義務 v.財產權利 
納稅是法律義務，但是否為憲法上義務？（國家得依法律課稅） 
納稅是基本人權的對待給付嗎？ 
「稅」的憲法上固有定義為何？（什麼是稅？） 
納稅與財富重分配—禁止給付不足（釋 472） 
稅捐基本權 

—財產權 
—生存權（個人與其家庭經濟生權之最低生存需求） 
—再生利益（維持人民重新運營經濟生活所必要之再生利益） 
—可稅標的 

社會權 v.受益權 
所得稅與消費稅；特別公課與規費（使用者付費） 
課稅合理目的與寓禁於徵 

 
 行政法層次的思考 

「違法行政處分無效」的制度功能（依法行政／正義原則／法安定性原則） 
「撤銷違法行政處分」的制度功能（依法行政／正義原則） 

—依職權或依聲請？ 
—撤銷與更正的區別 

消滅時效的制度功能（法安定性重於正義？） 
公法上不當得利（行訴法§4＋§196）與公法上損害賠償請求權（行訴法§4+§7） 

公法上誠實信用原則（適用時效是否違反誠信原則？） 
禁止恣意原則（拒依行政程序法§117 裁量是否違反禁止恣意原則或法律保留原

則？） 
消滅時效的起算點? 年限? （行政程序法§131？稅捐稽徵法§28？民法§125？） 

依職權撤銷違法處分有無裁量餘地？（釋 652） 
救濟之取捨 

—行政救濟與司法救濟 
—救濟或不救濟？ 

 
 那張才是王牌？（秩序或正義？行政效率或權利保障？普羅正義與實證法正義如何合

致？） 



 

 

 
專題研討實錄 

各位題目都看過了嗎？也都進入狀況了嗎？先請問各位一個問題，因為你們在辯論賽中正反兩

方都要辯，每一個隊伍因應的方法大致不出三種：第一種是固定的辯士，正方、反方都辯論；

第二種是把辯士拆開，正方一半、反方一半；第三種則是有一部分辯士兩邊都涵蓋，另外有一

部分辯士專門準備正方，另一部分專門準備反方。在座準備正反兩方的同學請舉個手，還是不

想洩漏軍情？ 

再請問各位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你們覺得正方與反方哪一方比較佔有優勢？現在有人認為

被告比較佔優勢，也就是政府方，有沒有不同意見？認為原告比較有利的請舉手，認為兩邊平

均的請舉手，好，各位的意見還不錯。 

這個題目是我出的，題目如果出得不好，責任在我。當然我只是出題者，各位在比賽的時候必

須要說服的是法官、評審，讓他們認為你們說得有道理。各位大概知道，這是個實際的案例，

當然我們做了調整，而且加了很多新的議題，因此各位找到的資料，大概都沒辦法完全照抄，

必須要產生自己的看法。 

做為主辦單位還有今天的講者，我們面臨一個基本的挑戰，我想藉這個時間帶領各位思考，希

望對各位對於解這個題目有幫助，但是各位正方、反方都要辯論，所以我要帶各位解題的話，

對正方有利的角度，也就是對反方不利的角度。我不希望下指導棋，教正方這樣講，反方那樣

講，我教各位講一二三四五六，那就完全失去了意義，因為我們辦這個比賽是要讓各位去發揮，，

讓各位正方、反方都參與擔任辯論者。各位可能會說，你怎麼可能公說公有理，婆說婆有理，

你自己又是公又是婆，但是這在法律的訓練裡是很重要的，在一般的社會可能對這不太理解。

有人說法律是一個追求正義、為正義找答案的程序，而為正義找答案的過程，是一一個正反俱

呈的歷程，必須正方跟反方都完全呈現了之後，才有獲得最後正義答案之可能，這是法律設定

的條件，所以才會有正方跟反方的律師。為正方或反方說道理的律師，基本上在接這案子的時

候有一個先天的立場。有些事情可以依正義的理念是什麼，法律的理念是什麼很快地判定，但

是在絕大多數的情形，是非是要去討論的。換句話說，比較少的情形是一個人佔盡了所有道理，

而另外一方完全沒有道理，通常這種事情出現的時候，大概不會進入法院打官司，因為如果知

道自己沒道理，他也就不會去打官司，會打官司的案件，通常正反雙方都有一定程度的道理，

只是輕重的分別而已。在司法的程序、訴訟的程序裡，任何一方必須將他的理講得透徹，發揮

得淋漓盡致，這就是律師的責任，甚至從某個角度來講，律師的責任是一種偏頗的正義，或者

說它是一種異常的正義。我們這個訓練並不是要各位見人說人話，見鬼說鬼話，而是希望在這

過程當中，不會流於主觀，而且在實務上，律師經常自己要左手跟右手辯論。我今天代表原告，

我也必須想被告的想法，而且我應該是要仔仔細細地站在被告的角度，去想被告的想法，才可

以預想再怎麼去回應他的理由。這思辨的過程，正反正反，是實務上都會碰到的事情。實務工

作上碰到比較複雜的、困難的問題，就會自己分成兩隊，像模擬法庭一樣，也就是在實案進入

之前，自己先模擬一遍，設想站在對面時，對方會有什麼理由，這樣的理由有沒有什麼真正可

以反駁的地方，這是一個訓練思辨的過程。我今天試著點出這個題目所涵蓋的問題，各位可以

從正反正反角度去看，我今天講得也許有些抽象，我的另外一個責任，是將抽象的理論轉換成

對各位具體的幫助，我試著來做。 

我的題目定的是「普羅社會正義 v.s 實證法的正義」，我是從一個一般人的角度來看這個問題。

在座應該沒有一年級的同學，各位在受到法律的洗禮之後，大概不再如一般人去看法律問題，

但我們不能忘記一件事，法律是要兌現社會正義。當然，什麼叫做社會正義是法律人要親身去

思考的，在每個案子裡去辨明你所認為的正義，由於法律畢竟不能脫離社會正義，而社會正義

不能脫離社會，所以在這事情上，到底哪件事情是對的？是原告還是被告是對的？要回歸一般

人的角度來看。 

本案是一個稅法上的問題，問題核心對於原告來講或者對於被告來講，是一樣的。在這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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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思考的最大挑戰，應該是時效制度這座山。如何攀越時效制度這座山？從一個觀點，你可

能會看到這明明是多抽的稅，原、被告雙方都同意有部分的稅是多收的，但是當時沒有發現，

你要講當時誰對誰錯，那是另外一回事了，至少現在大家都同意這筆錢是多收的。這筆錢該不

該還？超過了一定年限的錢之所以不還，是由於時效的問題，所以時效制度對於原告來說，好

像是一座必須跨越的山，你要如何去說服說這個案子不適用時效制度？被告機關不想給的話，

當然主張時效制度，可是被告機關既然想給，時效制度在這兒反而成為問題。所以這個時效制

度，對於原告跟被告兩邊來講，同樣都是一座山。 

我今天定這個題目—「普羅社會正義 v.s 實證法律正義」，希望就這個案子提供給各位刺激性

的思考。我們大概都是在入法律系的第一年學民法總則時，就學了時效制度，大家都會把時效

當作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我在自己做律師的生涯中曾經碰到一個案子面臨了時效問題，我

的當事人被對方主張已經罹於時效，當事人派了另外一個律師跟我一起準備案子，這個律師來

自中東，在美國受的教育，就是一個回教國家的法律人，後來到美國讀書、做律師。當時我跟

他說，對方一直主張時效，想要突破時效問題真的很困難，這位律師就說：「我當然知道時效

是什麼，可是我所受的教育裡，我一直不能夠理解，為什麼時效制度是正義？」我說：「還有

這個問題啊？現在還有沒有時效制度的國家嗎？」 

他說：「對啊！我的母國就沒有時效制度，回教法就是沒有時效制度。」我說：「為什麼？回

教法為什麼沒有時效制度呢？」 
 
他說：「你為什麼會有這樣的問題呢？我以為應該是建立時效制度的國家來回答我說為什麼時

效是正義，你怎麼會要我解釋沒有時效制度是正義呢？」他講「justice」。 
 
他說：「如果我欠你 10 塊錢沒有還，過一千年了沒有還就是沒有還，為什麼到了第 15 年的第

二天，我就可以不還了，而且你跟我要錢變成不正義，為什麼？我們回教國家、伊斯蘭法律制

度沒有辦法理解西方世界時效制度的原因是什麼，好像覺得是非常正義的，但在我來看那是不

正義。」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普羅大眾的思考。假如有一個人二十年前跟我借 5000 元，我當然覺得你以前

沒錢我沒跟你要，現在你有錢了我沒錢了，我來跟你要當年那筆錢，就不算利息了，不然現在

可能已經 5 萬了，我現在跟你要 5000 元，結果你說對不起，超過了二十年、十五年，一毛錢

都不用還你，我沒有學過法律，一般人會不會覺得這是公正？我猜想有相當數量的人不會這樣

認為，可是所有學法律的人都知道這是可以的，或者你要的時候，他可以提出抗辯。在行政法

上也有跟民法時效制度本質上一樣的東西。 

普羅的正義可能會問：時效制度真的是天經地義的嗎？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一年級的

時候老師講過時效制度的理由，譬如說因為舉證的困難。年輕時老師說什麼就接納了，後來我

辦案之後就想，對呀！舉證困難是原告的困難啊，你跳不過去就跳不過去，為什麼現在因為你

跳不過去就免除不讓你跳了？舉證困難是原告的困難，他能舉證就舉證啊！舉證困難怎麼會變

成是原告不能跳的理由呢？我不曉得還有什麼理由不保護「在權利上睡覺」的人，可能還該考

慮幾件事情：第一，他有沒有睡覺？第二，債權人在睡覺，債務人也在睡覺啊！若說債權人到

哪裡去了，那麼也可以說債務人到那裡去了？你可以主動地還我錢啊！債務人很有可能有錢在

身上不給，如果正義是該還的話，那提出時效抗辯是不是理所當然呢？ 

時效制度的理由之一是為了維護秩序，就是說事情過了那麼久，你也沒要，你睡了十五年才來

要，你醒太晚了，這個社會秩序已經安定了，你又重新去擾亂一池春水。這裡其實有一個因素，

就是省法院的事。因為過了十五年，他看了時效法條知道主張了也沒用，他就不來主張了。，

如果他還是要打官司，法院一聽到時效抗辯，就先來看時效，其他的就不看了。大部分法院會

實體也聽，時效也聽，都聽完了最後想，到底是要用時效呢？還是時效沒道理以後再進入實體。

如果這樣，也沒有省法院多少時間，時效反而變成一個新話題，可能還會花費法院更多的時間。 

還有一個因素：秩序。我現在講的是民法的時效，沒有講行政法的時效。時效制度的核心價值



 

 

是講秩序，但是真正回到正義的問題，正義會等於秩序嗎？是正義重要？還是秩序重要？剛剛

講的那個回教國家的律師他就說，欠錢沒還就是在阿拉面前的罪還沒有消，那就是不合正義。 

我現在講這個題目，可以分三個層次。在法哲學上，是不是當然認為實證法說秩序，就是絕對

的正義？還是也會有一些自然法的認定？或者會有一些普羅正義的觀點？普羅正義另外一個大

家比較熟悉的說法就是「國民法律感情」。各位也許可以測驗一下，回家去問問自己沒有學法

律的親人，看他到底覺得還錢是正義，還是十五年以後維持秩序是正義？這就是問國民法律感

情是什麼。我沒有去測驗過，但是那位回教律師讓我在自己身上做個測驗，他那次給的一個觀

念，讓我心裡頭想，就秩序與正義，我不敢說秩序應該是對的。這就停在哲學的層次上，一般

人講自然法，欠債還錢，這是寫在十誡上，也寫在民法上的。如果撞上了實證法的時效制度，

我們會問，到底自然法在哪？實證法在哪？怎麼樣去平衡？換句話說，站在實證法的角度來說，

我剛剛講那座山幾乎是不可能超越，但站在哲學的角度，從比較法理學價值論的角度來說，真

的會覺得那座山是不可超越的嗎？我也不敢說那座山就可以踏為平地，那這座山是飛過去呢？

是繞過去呢？還是撞上去呢？這是我這題目在哲學層次上要思考的問題。 

我並不建議各位去引亞理士多得或柏拉圖的話，但我要告訴各位，為什麼要去講法哲學，因為

我相信在整個辯論的過程中，在你經營法律規定的時候，用法後面代表的價值提醒你，最後你

一定要從哲學家的角度出發，心裡必須要認為「我覺得那一件事情是比較重要的」，當然這也

是一個價值的衝突。原告大概會認為自然正義比較重要，而被告可能要強調秩序正義的重要性，

因此在這樣一個衝擊上，你如果說，法律制度就是這樣，可能並不當然可以解決問題，因此你

可能要在辯論上說，為什麼這個秩序的價值是應該被優先尊重的。另外一面可能會說，那個秩

序價值相對於正義價值，可能就要讓步了。在某些情形下讓步，可能不會完全否定秩序價值。

我想大概不會有人敢於否定時效制度，因為條文明明寫在那裡，你不能夠去違背，但是時效不

可能是一切答案，於是在什麼情況下，了要符合自然的正義，或者符合某一種正義的價值，你

不能夠把秩序變成是絕對的。在辯論的過程中，不論你是正方或反方，你可能真的要在法哲學

或法理學的層面上，去建立你的價值基礎。這是第一個層次。 

第二個層次，是憲法層次；第三個層次，是行政法的層次。各位在行政法層次的思考大概都已

經做完了，所以行政法層次思考，不是我今天講述的主要部分。我要告訴各位，這裡面有憲法

層次的思考。高年級的同學都學過法理學，應該都知道實證法跟自然法的辯證，有了憲法之後，

憲法其實是實證法中的自然法，一種化身為實證法的自然法。憲法用來評價、框架或規範實證

法，讓它在一定的範圍內運作而不離譜。所以當行政法比較弱勢的時候，會去想憲法的邏輯，

這是很自然的，因為要藉助憲法的價值來平衡或縮限行政法的權力作用。我們這個題目是憲法

的題目，在憲法的層次，租稅的義務碰到財產權的直接衝突。政府課稅，讓人民有納稅的義務；

人民的錢要交給政府，會覺得財產被拿走了，因此是財產權的犧牲。所以在憲法層次的衝突就

是租稅的義務與財產權。在憲法層次的思考，納稅是法律上的義務，這點大概沒有問題，我請

問各位，納稅是憲法上的義務嗎？我猜想各位可能認為納稅是憲法上的義務。有沒有哪位認為

納稅不是憲法上的義務？沒有，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們真的放棄掉一個很大的辯論的題目。各

位去讀稅法的教科書，主要的租稅行政法的學者通說認為租稅不是憲法層次的義務，隨便講幾

個教授的名字，像葛克昌教授、陳清秀教授、黃俊杰教授，各位如果這部分還不知道的話，那

大家的 research 要再做一做。我問大家，租稅為什麼是憲法上的義務？有些同學說根據在憲法

19 條「人民有依法律納稅之義務」，寫在憲法 19 條就是憲法的義務。答案未必是。如果憲法

19 條寫的是「人民有納稅之義務」，我大概不會說那不是憲法的義務，但是有「依法律」這三

個字，這答案又不一定了。大法官從來沒解釋過納稅是憲法層次的義務，如果大法官解釋的話，

應該也會以稅法學者的通說來做解釋，雖然這不是一般的通念，雖然大家都容易說人民有納稅

之憲法的義務，更符合憲法原理的解釋是，納稅是法律層次的義務，不是憲法層次的義務。憲

法 19 條的核心是說國家要人民納稅，一定要依法律，國家要課人民納稅義務，是要課人民依法

律納稅的義務，就是人民的義務是法律層次的義務，而不是行政命令層次的義務。所以憲法 19
條是在保障人民的權利，不是在課予人民義務，憲法不需要去課人民義務，因為法律會課這個

義務，而憲法說你要課這個義務，要以法律為準，所以說國家得「依法律」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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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如果還有點懷疑的話，我們接著下面這幾個問題，各位覺得納稅是不是基本人權的對待義

務？我們講權利跟義務是相對的，那我們憲法上第二章寫到人民之權利義務，你會不會認為憲

法從第 7 條寫到第 18 條的基本權利，再加到 21 條的基本權利，或 22 條的基本權利，是對待

給付？如果答案是「是」，意思是說你納稅、服兵役，所以享受基本權；如果答案是「不是」，

就是說我享受基本人權，跟我是不是納稅、服兵役無關。在座的很多人都不是納稅人，至少尚

未是納稅人，也未服過兵役，卻早就是基本人權主體。你也許因為某種理由，今後一輩子都不

必納稅、服兵役，但是你不會失去基本人權。你享受基本人權不以納稅或服兵役為前提，這不

是對待給付。如果這是對待給付，沒納稅、服兵役的人基本人權就要小於納過稅服過兵役的人，

你一定不認同，沒有這種事情的。國家應該一體對待國民，無論有沒有納稅、有沒有服兵役，

都是受到國家尊重的國民。因為要不要納稅，是國家視財政需要決定；要不要服兵役，是國家

視國防需要決定，因此納稅不是憲法層次的義務，服兵役也不是憲法層次的義務。 

這裡相關的概念一併談的是，假設服兵役是憲法義務，那國家就非徵兵不可，有一天全世界都

裁軍了，我們國家還有憲法義務一定要徵兵，不徵兵就是違憲，這怎麼可能呢？國家不徵兵是

不會違憲，徵兵還是募兵，是國家的國防政策，國家可以立法徵兵，但是並非以立法徵兵為限。

同樣地，如果有一天國家很有錢，可以一毛稅都不要你付。很久以前，諾魯共和國曾經是全世

界不納稅的國家，因為諾魯有千萬年的鳥糞堆積起來的磷礦，取之不盡，用之不竭，那時候有

人去拿諾魯共和國的護照，因為他每一年發幾萬美金的國民年金，國家不跟國民收稅，而且固

定把國家的收入分給國民。諾魯的磷礦現在已經沒有了，他們的國民現在也要納稅。我要講的

是說，納稅並不是一定要有的義務，憲法這條的規定是說，國家在需要稅收的時候，可以用法

律規定要人民納稅，只是這句話而已。 

接下來的問題是—什麼是「稅」？憲法第 19 條說，人民有依法律納稅的義務，什麼是「稅」？

「稅」這個字怎麼定義？依法律納稅的意思是不是說，憲法上「稅」這個字完全由立法者決定？

立法者跟你說什麼是「稅」什麼就是「稅」，還是說憲法 19 條上說國民有依法律納稅的義務，

因此在憲法的層次上，「稅」有一個固有的定義，立法者要徵稅，不能夠超過憲法所規定的稅，

如果超過了憲法 19 條所說的稅的定義，那立法者的「稅」就違憲了？立法院可不可以抽人頭稅？

他說你的人頭就是稅，立法者下定義：人頭稅者，人頭就是稅。以前的國家要祭祀的時候，可

能跟人民要人頭，因為需要人頭祭祀，那誰要犧牲？立法者把人頭定義為稅，人民有依法律納

稅之義務，於是就可以抽人頭稅了。各位會說這事情是不會發生的，我講一個可以發生的事，

各位學公法的、學行政法的一定都知道公用徵收。公用徵收要給補償，如果聰明的立法者說，

我何必要徵收，徵收要補償，稅不用給補償的，我要拿你的土地就叫土地稅就好了，用土地取

代土地稅，所以我要開闢道路的時候，就開徵實物土地稅，用你的土地做稅，那叫稅，我就不

必補償了，可以嗎？你如果告訴我不可以，你就一定同意稅有定義，人頭不能做稅，土地不能

作稅，特定之實物不能作稅。稅的固有定義是指金錢或可替代物做為稅，這不是財政的定義，

這是憲法的定義，因為徵收是可以指定跟你要什麼東西，稅是跟你要錢，錢是可替代物，在我

的財產當中，有我就給現款，沒有現款，我可以去跟別人借，也可以看看是把冰箱賣掉，還是

把鑽戒賣掉，我有選擇權。但是國家徵收的時候，要你的土地就是要土地，要你的鑽戒就是要

鑽戒，當然比較難想像國家為什麼要徵收鑽戒，比較能想像想國家徵收你的吉普車，或許因為

國家要賑災，國家把你的特定物當徵收對象，你是非給不可。這是你的特別犧牲，國家要拿補

償來換。抽稅你有沒有犧牲？你說你有財產的犧牲，所以公用徵收如果跟稅是可區別的概念，

你就知道稅一定有憲法上的定義，不是立法者說稅是什麼就是什麼，這是憲法層次上的問題。 

稅其實牽涉到財富重新分配問題，國家之所以要抽稅，是因為國家對人民負有一種給付義務，

這個給付義務，是人民的受益權。換句話說，每一個人對國家有一個請求權，這請求權未必很

清楚地寫在某個法令上，這是憲法學理上解釋受益權的通說，就是國家對於人民，有一個最基

本的生存保護義務，當我真的活不下去的時候，我可以跟國家請求給我一個足以讓我活下去的

給付，而不是給我一個不足的給付讓我活不下去。傳統上的觀念會懷疑人民有沒有權利跟國家

要這樣的東西，因為假如國家真的賠錢了，國家怎麼拿出這筆錢？但是社會權的觀念興起，或

者是受益權的觀念興起，認為有一個給付的義務，譬如說請求失業給付，或者請求醫療保險的



 

 

健保，我付不出健保費，但仍然請求給我健保，這些都是生存給付所涵蓋的範圍。但國家要負

起每一個人最起碼的生存照顧，他的資源從哪來？他的資源從有財產的人來，課稅是把有資源

的人的資源拿來，為了讓完全沒有資源、沒有國家照顧就會活不下去的人，得到最起碼的照顧。

在這樣的基礎上，國家可藉由抽稅的方式完成財富重新分配，而完成財富重新分配是為了要讓

每個人最起碼的生存尊嚴能夠得到照顧，這是生存權，禁止給付不足是受益權的界線，因此，

國家去抽稅來完成財富重新分配，是對於財產權的限制，來滿足其他國民的生存權。由這個角

度來看，財產的限制，對於其他國民而言是一種社會權的主張，換句話說，實在是沒錢而請求

國家照顧的人說，因為天災、山崩地裂我現在需要照顧，有人在那邊住高樓洋房，國家你應該

去跟他抽稅拿來照顧我，至於你要怎麼抽稅是你的事，國家是對有多餘資源的人去徵稅，來照

顧無資源的人，這是憲法層次上稅的位置。 

在這樣的觀念下，有一個「稅捐基本權」的概念存在，各位可以去看黃俊杰教授的書，他講得

比較完整。我覺得他的主張非常有道理，所謂「稅捐基本權」，是說一個人對於國家要課稅這

件事，我可以主張，這是我的財產，你不能隨意侵犯，課稅要符合正當程序，這個正當程序包

括依法律課稅，以及法律保留原則的踐行，還要按照一定的程序課稅，因此，我可以要求你不

能不經正當程序就把我的財產拿走，這是這樣的一個權利。 

第二個，我有生存權的主張，我剛剛說，每一個人都可以跟國家說我需要得到最起碼的照顧，

我只剩下一口飯了，結果你還把我這口飯拿去給別人吃，活了他就餓死了我，所以我跟你說這

口飯是我的生存權，你不能把它拿走，也就是說你能夠拿走的稅，是我生存必要以外的才可以

拿。 

第三點更有意思，國家是不是可以拿走你除了保持生存以外的其他所有東西呢？各位都知道強

制執行，到最後不管怎麼執行，生存所需就是不能拿走，薪水一定有一部分是不能拿走的，賴

以維生的工具不能拿走，因為這就是最起碼的生存照顧，債權要向生存權讓步。反面解釋，是

不是說凡是我餬口的最後一部分以上的都可以拿走？國家可不可以定一個標準，說每一個人平

均所得一年 50 萬，凡超過 50 萬的全部抽稅？國家可不可說我讓你們每個人活得下去就好了，

其他的我全部拿走？為了解決這個問題，稅捐基本權有一個概念叫做「再生利益」，就是除了

活下去之外，我還需要資源來獲得更多的資源，這特別是從法人的角度來講就很清楚了。國家

可不可以說法人賺的每一毛錢都要抽稅？說你本錢還在，我只拿走你賺的錢？從經濟體的角度

來說，我開門做生意，賺錢要將一部分資本留至將來運用，各位學公司法大概都可以想像，實

務上發股利、派生股息的時候，除非是公司賺錢賺得多到用不完，才會把賺的錢錢全部發掉，

不然大部分公司都會說股利的部分用股票行使，就是說把賺來的錢留一部分做為繼續經營的本

錢，這叫「再生利益」。在稅法學上討論什麼叫「再生利益」，一派說法，是說國家要拿最多

拿一半，就是說我賺的錢，除了生存所需以外，我的再生利益最多一半，換句話說，我賺的錢

跟國家對分，我待國如己。如果超過一半的話，就是我待國家比待自己還好。究竟這界線在哪

裡，有很多的討論，不過各位可以想像到，這租稅基本權是給人民可以拒絕過度的稅，什麼叫

過度？ 

這裡有社會權的觀念跟受益權的觀念。簡單講，受益權的觀念是我跟國家要錢，社會權的概念

是我請求國家把別人的錢給我，而不是國家自己給我錢，這叫社會權，像保險、勞工權大概都

是這類的意思。規定最低工資，就是請國家命令老闆最少給我多少錢，我不是跟國家要錢，是

藉由國家的立法去跟老闆要錢。有趣的問題來了，如果有一天法律說勞動基準法於民間適用，

卻於政府不適用，說民間的老闆最基本要對勞工那麼好，但是國家卻不需要對公務員那麼好，

如果中華民國可以要求台塑，必須要對台塑員工盡到起碼的照顧義務，那中華民國為什麼不負

起同樣的照顧義務，說這照顧義務同樣適用在中華民國的公務人員身上？現在受益權跟社會權

的概念來了，當國家告訴企業說你一定要讓員工組工會，你一定要讓員工罷工，你一定要讓員

工得到最低的工資、最低的休假日數等，這些在憲法的關係上來講，勞工如果跟國家的關係叫

做社會權，因為他透過國家的公權力讓第三人，也就是他的雇主，來對他做給付，這是社會權，

因為我們有這層社會關係，社會是一體的，社會是連帶的，勞工餓死了，資本家也就餓死了，

這是從社會關係之說出發，但是這和憲法的概念不一樣，憲法叫社會權，因為他不是直接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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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要權，直接跟政府要權的叫受益權，譬如說我快餓死了，你要給我失業救濟，我可以受教育，

我可以打官司，所以你要設置法院讓我打官司，這是受益權。這是我要跟各位講的這個稅的關

係，我剛剛講「再生利益」，這裡面隱含了一件事情，就是憲法上的稅的基本觀念，即稅是有

界線，而且抽稅是要能說得出道理的，而不是立法者說我叫它是稅它就是稅。 

我們大部分講稅法理論，都是從國家的角度，說你要怎麼付稅。我們今天選擇這個賽題，是希

望各位能更釐清稅的制度。稅大致上分三種，一個叫所得稅，一個叫消費稅，另一個叫財產稅。

財產稅的概念是你有財產我就跟你要稅，像地價稅、房屋稅，為什麼呢？說我跟你要稅，你就

會拿著財產去衍生更多的孳息，我希望你促進財產的利用。如果我一塊地放在那邊都不產生孳

息，假定每年抽 5％的地價稅，20 年就等於一塊地的價值被拿走了，所以國家假設地主會想辦

法在地上種東西，或者出租等。財產稅其本質是所得稅，但是政府把它叫做財產稅。大體上所

得稅是有所得的人付稅，沒有所得的人不用付稅的意思，這就是財富重新分配。所得愈多的人

付愈多，這叫做累進稅，所以這裡稅的實質正義。我們一般講的量能課稅，講的就是所得稅的

概念；在「再生利益」的概念下，你不能把我的所得全部拿走。 

後來有一派理論認為政府的所得稅是不夠正義的，或者是不夠智慧的，他說為社會創造財富的

人是用心思創造經濟財富，結果你創造的財富愈多，付的稅愈多，那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人的懲

罰，貢獻愈大懲罰愈大，因此比較合理的稅的方法，應該是消費稅，就是說真正該受懲罰的人

不是創造資源的那些人，而是消費者。簡單地說，創造資源的人不一定是消費者，所以更公平

的應該是在消費上課稅，換句話說，我今天要消費五塊錢，應該先拿一塊錢繳稅，做為我消費

五塊錢東西所付的租稅對價。你有錢你有資源，你可以把社會資源消耗掉，那你就拿出一個償

付當作稅，這是消費稅。所以有的人創造財富但不消費，他的稅就少，創造財富又消費的話，

就讓消費的人多付一點稅。國家是所得稅、消費稅同時存在，所有的間接稅是消費稅，像營業

稅、關稅、貨物稅等，這些都是消費稅，因為最後會轉嫁給消費者，它是可以轉讓的。政府的

稅大部分都是消費稅跟所得稅同時徵，讓有所得的人付所得稅，同時課消費稅，讓有所得而又

消費的人，付更多一點的稅。稅法是這樣子建立起來的。 

不管怎麼說，稅法後面都有一個道理，即是抽稅要有理由。我問各位可不可以抽呼吸稅，每個

人每呼吸一次付一塊錢稅給國家？假如每個人帶一個呼吸計數器在身上，一天呼吸幾次就付幾

塊錢給國家，這絕對公平，但是沒有道理？呼吸既不是所得也不是消費，你說消費氧氣，所以

要付錢，那你要問說氧氣屬於國家嗎？有一天氧氣真的成為稀有資源的時候，說不定國家就開

始收這個稅。國家可不可以說，凡是眨眼一次付一塊錢，眨愈少的人付愈少，眨愈多的人付愈

多？這聽起來都是有標準的，但是有問題，政府要收眨眼稅，這不符合稅的固有定義，因為他

既不是所得稅，也不是消費稅，他沒有任何課稅正當性。課稅要有正當性跟合理性，不是隨便

編個名義就可以課稅。我們過去有很多這種稅，像屠宰稅，殺一隻豬要課稅，其實是消費稅，

那只是加一個名義而已。 

另外還有一種叫特別公課，或者是規費，是使用者付費的概念。到動物園去買票，這是使用者

付費，這不是稅。稅的概念在憲法上，是有合理的目的，合理的範圍，而且有一定的限度。政

府能不能說因為我不喜歡你做那件事情，就徵收你這東西，然後把它叫做稅？我們有的時候會

有這種問題，譬如污染稅，你污染空氣就要付費，這其實是寓禁於征的稅，稅如果當作是寓禁

於征，或者是獎勵徵稅目的變成是另外一種行政目的時，就會發生它是不是真的符合稅的基本

定義的問題，因為國家賦稅後面是要有正當性的。 

最後來談行政法層次的問題，這裡牽涉到違法行政處分無效的問題。為什麼違法行政處分無效？

第一，要依法行政，違法無效；第二，不符合正義，因為違法就不正義；第三，法安定性，違

法行政處分的法安定性原則，是行政法上的法安定性原則，因為這個行政處分破壞行政法秩序

太嚴重，要視為自始不存在，才能維護行政法秩序的安定，如果違法行政處分是得撤銷，其實

是法安定原則的一種折衷。換句話說，讓一個違法有瑕疵的行政處分還不當然失去效力，其實

這是法安定性原則的一種妥協。不要以為違法行政處分無效，是違反法安定性，其實正是為了

保護法安定性。撤銷違法行政處分的制度功能，是依法行政原則。這牽涉到，是依職權撤銷，



 

 

還是依聲請撤銷？撤銷和更正有什麼區別？因為它主要的目的是正義原則，依法行政，因此依

職權撤銷的意思就是說，公務員有一個主動去讓自己合法，或者是說符合正義的職權。消滅時

效的制度功能，一般會被認為是法安定性重於正義，但是消滅時效制度，通常是在講行政處分

還存在的時候，這是為了法安定性；如果另外一個法安定性考慮的話，你可能會說這個行政處

分錯得太嚴重了，它本身存在就違反法安定性原則，因此我要講這個處分無效。處分無效根本

就沒有撤銷的問題，也沒有時效的問題，當然有公法上的不當得利，公法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

這些看行政訴訟法第 196 條這是講公法上的不當得利，行政訴訟法第 4 條和第 7 條，這是講公

法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這是同樣一類的事件，用不同的角度去形塑你的請求基礎。另外是公

法上的誠信原則，以及禁止恣意原則，這都是為了要確保法正義，以及確保依法行政的要求。

這些原則和法安定原則之間，是什麼樣一個關係？大概都是本案涉及到的問題。還有可能碰到

的問題是消滅時效的起算點，它的年限，是從哪起算？而且它的年限應該是以哪一個法為衡量

基礎？另外，依職權撤銷違法處分，有沒有裁量的餘地？本案有沒有符合這些情況？這大概都

是雙方必須要討論的。 

另外就是救濟的取捨，碰到違法行政處分的時候，應該是以行政救濟為手段？還是以司法救濟

為手段？譬如說，假設完全得依行政裁量主動依職權撤銷，就沒有司法救濟的餘地了，意思是

說他救濟是留給行政的，但是如果認為人民有訴訟權，那就可能會說什麼樣的情況下可以剝奪

人民的訴訟權，是不是司法在這種情況下，不做救濟的時候其實是構成訴訟權的否定？救濟或

不救濟在這裡都牽涉到一個問題：什麼是正義？什麼是秩序？秩序跟正義之間的界線，分界的

地方在哪裡？其實各位真正要辯論的，是秩序跟正義在這裡面，哪一張才是真正的王牌？行政

效率跟權利保障那一樣才是王牌？普羅正義和實證法的正義，如何才能合致？這是我利用簡短

的時間從不同的角度，在不去幫各位下指導棋的情況下，提供各位思考之用。你自己或者你的

對手，都可以從這些觀點出發來做辯論。 

謝謝各位。 

 


